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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供股

及包銷協議

茲提述瑞年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為「本集團」）日期為二零一

五年十月五日之公告（「供股公告」）及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之公告，內

容有關建議按每股供股股份 0.90港元之供股價發行不少於 360,006,449股供股股份

但不超過 364,005,599股供股股份（「供股」）、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二

日之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之股份自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星期四）下午一時

五十一分起暫停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買賣，及本公司日期為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之澄清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恢復本公司股份買

賣，自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一）上午九時正起生效（統稱「公告」）。除

非文義另有所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供股公告及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終止包銷協議

董事會公佈，考慮到 (1)簽立包銷協議後，股份成交價大致呈下滑趨勢； (2)股份自

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星期四）下午一時五十一分起暫停於聯交所買賣，直至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一）上午九時正恢復而股份出現活躍證券借貸及

賣空活動（披露於公告）；故經過審慎詳盡考慮，本公司及包銷商認為，鍳於持續

動蕩之市況以及股份交易狀況，進行供股為不適宜及不明智，故共同協定終止包

銷協議，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交易時段後即時生效，而訂約方在包銷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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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下之相關責任已告終止及完結（除（其中包括）包銷協議終止前根據有關協議可

能累計之任何費用及開支外），亦無訂約方可向任何其他方申索成本、損害、補

償或其他。

董事會不認為終止包銷協議及供股將對本集團財務狀況或經營產生任何重大不利

影響。於有關終止後，本公司將考慮其他集資計劃或修改原先建議由供股提供資

金之業務計劃。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並無任何實際計劃以在任何特定時間內進

行任何股本集資活動。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於適當時候另行刊發公告。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瑞年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王福才

中華人民共和國，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王福才先生、于岩先生、李林先生、伊林先生、張宴

先生及歐陽錦玲女士；非執行董事為葉德銓先生及曾思維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黃龍德博士（銅紫荊星章，太平紳士）、方志華博士、徐華鋒先生及陳基明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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